
第六章　 货物运输代理法律规范

【思考与练习】

一、
 

名词解释(略)

二、
 

简述题

1. 简述货运代理的主要职能。
答:

 

货运代理的职能概括起来,
 

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功能:
 

(1)组织协调的职能;
 

(2)专业服务职能;
 

(3)沟通控制职能;
  

(4)咨询顾问职能;
  

(5)降低成本职能;
  

(6)资金通融职能。
2. 简述国际货运代理的发展趋势。
答:

 

未来,
 

国际货运代理业将呈现以下四个主要趋势:
 

一是大规模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,
 

提高共享合作的范围和效

率。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,
 

可以实现物理物流网络和无形信

息网络的整合。
二是继续延伸货运代理的产业链条。 一家强大的货运代理公

司将不可避免地将其业务扩展到物流和供应链管理咨询服务,
 

以

提高竞争力。 从产业链来看,
 

国际货运代理行业产业链上游主要

为集装箱堆场和包装企业等。 中游为国际货运代理企业,
 

而下游

市场参与主体有承运人(船东、
 

航空公司等)和货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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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强化专业化、
 

精细化的发展趋向。 随着日益激烈的市场

竞争,
 

如何脱颖而出成为众多中小型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首要考

虑因素。 因此,
 

加强专业化、
 

精细化是不可避免的。
四是加快行业整合。 自国际货运业发展以来,

 

整合趋势已逐

步展开,
 

特别是对于地理联系、
 

区域概念和社会关系相似的企业

的整合。 通过货代企业的整合,
 

加快推动国际货运业的快速

发展。
3. 设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应具备哪些条件?
答:

 

设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:
 

(1)具有至少 5 名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3 年以上的业务人

员,
 

其资格由业务人员原所在企业证明;
 

或者,
 

取得商务部根据

相关管理细则规定颁发的资格证书;
 

(2)有固定的营业场所,
 

自有房屋、
 

场地须提供产权证明;
 

租赁房屋、
 

场地,
 

须提供租赁契约;
 

(3)有必要的营业设施,
 

包括一定数量的电话、
 

传真、
 

计算

机、
 

短途运输工具、
 

装卸设备、
 

包装设备等;
 

(3)有稳定的进出口货源市场,
 

是指在本地区进出口货物运

量较大,
 

货运代理行业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和潜力,
 

并且申报

企业可以揽收到足够的货源。
4. 简述货运代理的基本服务对象。
答:

 

包括为发货人服务、
 

为海关服务、
 

为承运人服务、
 

为航

空公司服务以及为班轮公司服务。
5. 简述货运代理的基本责任。
答:

 

主要包括:
 

(1)作为承运人完成货物运输并承担责任(由其签发货运单

据,
 

用自己掌握的运输工具,
 

或委托他人完成货物运输,
 

并收取

运费)。
 

(2)作为承运人完成货物运输不直接承担责任(由他人签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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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运单据,
 

使用掌握的运输工具,
 

或租用他人的运输工具,
 

或委

托他人完成货物运输,
 

并不直接承担责任)。
 

(3)根据与委托方订立的协议或合同规定,
 

或根据委托方指

示进行业务活动时,
 

货代应以通常的责任完成此项委托,
 

尤其是

在授权范围之内。
(4)如实汇报一切重要事项。 在委托办理业务中向委托方提

供的情况、
 

资料必须真实,
 

如有任何隐瞒或提供的资料不实造成

的损失,
 

委托方有权向货运代理人追索并撤销代理合同或协议。
 

(5)负保密义务。 货运代理过程中所得到的资料不得向第三

者泄漏。 同时,
 

也不得将代理权转让给他人。
6. 代理人在无正本提单放货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。
答:

 

代理人在没有收到正本提单的情况下交付货物。 这种做

法的风险相当大,
 

因此需要格外小心。
(1)需要对任何无正本提单放货的请求报告上级经理———该

人应该签署文件或单据以批准放货。
 

(2)从正确的委托人处取得书面授权———在没有收到正本提

单作为交换前,
 

代理人不得自行作出是否放货的决定;
 

代理人必

须每一次都取得委托人的书面授权。
(3)确定书面授权并有“无正本提单放货”字样。

 

(4)取得发货人的书面同意。 直接取得或通过委托人取得,
 

以将货物交付给提货方。 注意发货人可能仍是货主而正在等待收

货人支付货款并换取正本提单。
 

(5)检查所有要求无正本提单放货的授权或指示的真实性。
 

(6)确保提单上的通知方接到了通知。
(7)不要接受提单的传真件或复印件———这并不能证明收货

人就已经持有了正本提单。 接受来自装货港代理的无正本提单放

货的要求———永远向您的委托人要求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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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
 

论述题

1. 论述货运代理的职能与作用。
答案要点:

 

货运代理的职能与作用主要可从两方面体现:
 

(1)组织协调。 国际货运代理人历来被称为“运输的设汁

师”、
 

“门到门”运输的组织者和协调者。 凭借其拥有的运输知识

及其他相关知识,
 

组织运输活动,
 

设汁运输路线,
 

选择运输方式

和承运人,
 

协调货主、
 

承运人及其与仓储保管人、
 

保险人、
 

银行、
 

港口、
 

机场、
 

车站、
 

堆场经营人和海关、
 

检验检疫、
 

进出口管制等

有关当局的关系,
 

可以省却委托人时间,
 

减少许多不必要的

麻烦。
(2)专业服务。 国际货运代理人的本职工作是利用自身专业

知识和经验,
 

为委托人提供货物的承揽、
 

交运、
 

拼装、
 

集运、
 

接

卸、
 

交付服务,
 

接受委托人的委托,
 

办理货物的保险、
 

海关、
 

检验

检疫、
 

进出口管制等手续,
 

甚至有时要代理委托人支付运费,
 

垫

付税金和政府规赞。 国际货运代理人通过向委托人提供各种专业

服务,
 

可以使委托人不必在自己不够熟悉的业务领域花费更多的

心思和精力,
 

使不便或难以依靠内已力量办理的事宜得到恰当、
 

有效的处理,
 

有助于提高委托人的工作效率。
2. 论述设立国际船舶代理人的意义。
答案要点:

 

从事国际贸易货物运输的船舶在世界各个港口之间进行营运

的过程中,
 

当它停靠于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所在地以外的其

他港口时,
 

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将无法亲自照管与船舶有关

的营运业务。
 

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可以有两种:
 

一是在有关港口设立船舶

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的分支机构;
 

二是由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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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委托,
 

在有关港口的专门从事代办船舶营运业务和服务的机构

或个人代办船舶在港口的有关业务,
 

即委托船舶代理人代办这些

业务。 在目前的航运实践中,
 

船舶所有人或船舶经营人由于其财

力或精力所限,
 

而无法为自己所拥有或经营的船舶在可能停靠的

港口普遍设立分支机构;
 

又由于各国航运政策的不同,
 

使得委托

船舶代理人代办有关业务的方法成为普遍被采用的比较经济和有

效的方法。
 

设立在世界海运港口的船舶代理机构或代理人,
 

他们对本港

的情况、
 

所在国的法律、
 

规章、
 

习惯等都非常熟悉,
 

并在从事船

舶代理业务的实践中积累有丰富的经验。 因此,
 

他们经常能比船

长更有效地安排和处理船舶在港口的各项业务,
 

更经济地为船舶

提供各项服务,
 

从而加快船舶周转、
 

降低运输成本,
 

提高船舶的

经营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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